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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周
望筠）近日，区财政局召开

“新时代泰州实干作风”专
题讨论会，进一步大兴实干
之风，引导党员干部勇于担

当、积极作为。
区财政局班子成员结

合工作实际，围绕“需要实
干什么？‘新时代实干作风’
是什么？”等方面开展学习

检视、讨论交流，通过讨论
形成共识、传递压力、压实
责任，进一步增强工作的危
机感、紧迫感，点燃工作激
情，昂扬工作斗志。

会议指出，要大力建树
求真务 实 的 良 好 风 气 ，增
强 目 标 意 识 ，全 力 以 赴 抓
好 财 政 收 入 目 标 任 务 ，强
化 群 众 意 识 ，把 各 项 惠 民
政策宣传好、落实好，使政
策 惠 民 效 应 最 大 化 、最 优
化，结合主题教育活动，通
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多
个 层 面 ，广 泛 征 集 群 众 意
见，不断改进财政工作，增
强 执 行 意 识 ，对 集 体 研 究
定 下 的 事 情 ，要 坚 决 贯 彻
执 行 ，不 讲 客 观 ，不 打 太

极，对交办的事项，要做到
办 理 不 拖 拉 、执 行 不 走
样 。 要 摒 弃 形 式 主 义 ，凡
事多看绩效，少讲客套，少
做表面文章。

会议要求，大力建树改
革创新的良好风气，以时不
我 待 的 精 神 推 进 改 革 ，对
财 政 改 革 发 展 的 最 新 动
态 、前 沿 信 息 ，要 密 切 关
注，科学研判，增强决策前
瞻性，把握改革主动权，以
创 先 争 优 的 心 态 推 进 工
作，紧紧围绕创“十佳”，矢
志不渝地推进创先争优工
作，各条线、各科室要放眼
全局找定位、争进位，在解
决问题、破解难题方面，要
比谁的思路宽、点子多、办

法好、效果佳；大力建树执
纪严明的良好风气，各职能
科室要守土有责，一级抓一
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强化
财政部门的监督主体责任，
科学论证、严格把关，防止
违法违规行为。

会议强调，大力建树勤
政廉洁 的 良 好 风 气 ，守 好
底线，讲道德、明是非、守
纪律，做一个大写的人，守
好 交 际 线 ，做 一 个 慎 独 之
人，不触高压线，严格执行
和 落 实 中 央 八 项 规 定 、省
市区委十项规定和有关禁
令 要 求 ，严 格 遵 守 各 项 财
经 纪 律 ，做 一 个 明 白 人 和
清 白 人 ，把 勤 政 廉 洁 的 风
气 体 现 在 科 学 理 财 、精 细
管 理 上 ，通 过 强 化 财 政 资
金 绩 效 管 理 ，确 保 把 有 限
的 资 金 真 正 花 在 刀 刃 上 ，
并引导全社会形成勤俭节
约的良好风气。

区财政局专题讨论“新时代泰州实干作风”

本报讯（通讯员 汤
俊华）为进一步完善财政
票据管理，规范 财 政 票
据使用，加强对镇往来
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安
全，张甸镇财政所多措
并举，不断强化财政票
据管理工作。

健 全 专 人 管 理 制
度 。 财 政 票 据 实 行 专
人、专柜管理。该镇专
门设立票据管理员，进
行开票、核票、销票。建
立票据使用登记制度，
加强对票据领用、核销、
库存等登记管理工作，
确保财政票据保管和使
用安全。

完 善 票 据 使 用 程
序。该镇严格履行票据
领用、使用到核销全程手
续，做到领票销票核对金
额有签字，及时发现和纠
正财政票据使用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确保资金安
全，保证财政票据使用的
严肃性、规范性。

严 格 票 据 使 用 范
围。该镇要求必须严格
票据使用范围，严格按
照 财 政 票 据 规 定 的 填
开 ，做 到 专 票 专 用 ，防
止出现超范围、超用途
发 放 、使 用 专 用 票 据 ，
杜 绝 转 借 、转 让 、代 开
票据的现象。

张甸镇财政所精细化管理票据

本报讯（通讯员 杨
帆）区财 政 局 采 取 多 项 措
施 ，完 善 财 政 资 金 存 放 管
理 工 作 ，进 一 步 规 范 财 政
资 金 存 放 行 为 ，防 范 安 全
风 险 和 廉 政 风 险 ，提 高 资
金 存 放 综 合 效 益 ，保 证 财
政 干 部 和 财 政 资 金“ 两 个
安全”。

强化建章立制。该局出
台《姜堰区区本级财政资金
存放管理办法》，对财政资
金的范围、存放方式、存放
银行评分办法、责任监督进
行了界定和明确，利用财政

大讲堂，对财政部下发的资
金存放《指导意见》和省厅
下发的《实施意见》等财政
资金存放管理规范性文件
进行解读宣讲。

强化调查研究。该局通
过学习周边地区做法，认真
汲取先进经验和做法，结合
姜堰实际，制定最适合我区
的 招 标 方 案 ；充 分 征 求 意
见，在指标设置上，不仅仅
考虑银行存贷规模、利率水
平、服务水平等，还注重考
虑银行支持地方经济和财
政发展的能力和水平，确保

评价体系合理，评价指标全
面；对源于第三方的数据，
要求财政、银行和数据提供
方三方同时进行确认。

强化监督管理。该局邀
请人大财经 工 委 、人 民 银
行、地方金融监管局、审计
局 、人 社 局 等 单 位 参 加 招
标 评 审 ，确 保 评 分 标 准 客
观公正；设置监督岗，要求
区纪委第二派驻纪检组对
整个招标工作进行全过程
监 督 ；三 是 对 开 标 和 评 标
过 程 进 行 全 程 录 像 ，以 备
存档备查。

区财政局三招强化财政资金存放管理

大伦镇财政所
“三到位”做好涉农补贴资金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 凌
小慧）为进一步支持农业
发展和农民增收，大伦镇
财政所对各类涉农补贴
资金早谋划、早行动、早
安排，做到“三到位”。

政 策 宣 传 引 导 到
位。该所充分利用各种
媒 介 积 极 宣 传 各 类 涉
农补贴政策，通过财政
所的宣传栏发布通告，
同时印发宣传单将政策
宣传到全镇各个村。结
合财政宣传月的活动，
让干部走村入户与基层
农民交流，做好解释工

作，增强政策透明度。
组织机构架设到位。

该局成立以分管镇长为组
长，财政所、涉农单位、民
政等部门为主要成员的
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
各类涉农补贴发放工作。

接 受 群 众 监 督 到
位。各村以组为单位，
将农户基础信息、补贴
面积及补助金额等，张
榜 公 布 ，取 得 农 户 认
可。并向社会公布举报
电话，自觉接受群众监
督，确保全镇涉农补贴
发放工作顺利进行。

本报讯（通讯员 夏杰）
日前，区财政局根据《中国
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
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关
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
事 项 的 规 定》等 法 律 法 规
精 神 ，结 合 我 区 实 际 ，印
发《姜 堰 区 财 政 系 统 个 人
有 关 事 项 报 告 制 度》，进
一 步 加 强 财 政 干 部 队 伍
自 身 管 理 和 监 督 ，促 进
财 政 干 部 更 加 严 格 地 执
行 廉 洁 从 政 各 项 规 定 ，打
造忠诚、干净、担当财政干
部队伍。

报告实行年度报告和及
时报告相结合。年度报告
是报告人于每年的 1 月 31
日前集中报告上一年度确

定的事项。所列事项没有
发 生 ，实 行 零 报 告 。 及 时
报 告 是 报 告 人 发 生《关 于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的规定》（中办发【2010】
16 号）第三条所列事项，以
及 本 制 度 所 列 事 项 ，事 前
可 预 见 或 事 前 有 计 划 的 ，
应 在 事 前 报 告 ；不 具 备 事
前 报 告 条 件 的 ，应 在 事 后
10 日 内 报 告 ；因 特 殊 原 因
无 法 按 时 报 告 的 ，在 特 殊
原因消除后，应及时补报，
并说明原因。

为维护个人有关事项报
告制度的严肃性，局办公室
负责对财政干部报告个人
有关事项制度的执行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检查方式分

为 常 规 检 查 和 重 点 核 查 。
常 规 检 查 是 指 每 年 按 20%
比例抽查财政干部报告材
料，发现问题督促整改。重
点检查是针对有信访举报
的或者在干部考核考察中
涉及个人重大事项问题群
众 反 映 强 烈 的 财 政 干 部 ，
对相关报告材料进行调查
核实。

《制度》强调，报告人无
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或弄
虚作假、不如实报告、隐瞒
不报，经查实的，视情节轻
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责
令检查、限期改正等处理，
必要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批评。涉及违纪的，给予党
政纪处分。

区财政局落实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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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法院 姜堰日报社 联办

区人民法院对拒不履行义务被执行人曝光公告
（2019）第十一期

为了督促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保护申请人的
合法权益，弘扬诚实守信的社会风
气，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决
定对以下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
通过媒体公开进行曝光。

本院现责令被曝光的被执行人
立即依法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所有
义务，并配合人民法院完成各项执
行工作。否则，本院将对被执行人
或其主要负责人依法采取拘留、罚
款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
息的若干规定》的规定，本院将把具
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被执行人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
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
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

提醒广大群众与被曝光的被执
行人在进行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时注
意风险防范。本院同时公布举报电
话，欢迎广大群众提供被执行人下
落、可供执行财产或其他执行线索。

二O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姓名：蔡志金
身份号码：32108719641002****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天目山街道
后堡村庄西路44号
案号：（2019）苏1204执恢764号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标的：31000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7

姓名：李友宏
身份号码：32102819770619****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天目山街
道光明花园10#403室
案号：（2019）苏1204执2307号
案由：劳务合同纠纷
标的：3025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7

姓名：树小强
身份号码：32128419860917****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罗塘街道
福田花园38号楼401室
案号：（2018）苏1204执3637号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标的：17999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2

姓名：缪明军
身份号码：32102819630107****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梁徐街道官
野村4组6号
案号：（2019）苏1204执1202号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标的：84065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2

姓名：吕红生
身份号码：32102519680726****
住址：泰州市泰兴市黄桥镇野
屋村16组21号
案号：（2019）苏1204执1318号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标的：10000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5

姓名：王少强
身份号码：32108219770912****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淤溪镇孙
锋村10组
案号：(2019)苏1204执100号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标的：50070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5

姓名：缪顺林
身份号码：32128419900415****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顾高镇翟
庄村2组
案号：(2019)苏1204执511号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770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3

姓名：王芹
身份号码：32128419910722****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顾高镇翟庄
村2组
案号：(2019)苏1204执511号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770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3

姓名：张进
身份号码：32128419841001****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大伦镇缪埭
村缪埭组7号
案号：(2018)苏1204执3669号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标的：21967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3

姓名：吴爱林
身份号码：32102819690226****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天目山街
道城北村14组83号
案号：(2019)苏1204执恢686号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标的：8300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3

姓名：刁小锋
身份号码：32128419900115****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娄庄镇洪
林村30组28号
案号：(2019)苏1204执恢459号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标的：22280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3

姓名：陈亮
身份号码：32120219871020****
住址：泰州市医药高新区怡和
花园15幢507室
案号：(2019)苏1204执1556号
案由：罚金
标的：23000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8

姓名：吴磊
身份号码：32128419850525****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白米镇新
华村4组16号
案号：(2018)苏1204执1556号
案由：罚金
标的：23000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8

姓名：吴开元
身份号码：32128119900102****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罗塘街道
紫星城8号楼203室
案号：(2019)苏1204执2170号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标的：12135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2

姓名：袁志鹏
身份号码：32102819670127****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罗塘街道
人民中路48-21号
案号：(2019)苏1204执恢557号
案由：合伙协议纠纷
标的：38000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2


